新野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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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一、背景和必要性
农田机井是保障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粮食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当前我县农田机井存在管护主体不清、责任落实不到位、经费保障不足、运维机制不健全、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影响灌溉效益正常发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机井管护短板弱项，建立政府引导、部门协同、乡镇监管、村为主体、群众参与、市场补充的长效管护机制，实现农田机井 “有水、有电、有配套、有管护、有经费、有监督” 的 “六有” 目标，保障设施长期管用、群众长期受益，为我县建设农业强县筑牢水利根基，亟需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制定的主要依据
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豫政办〔2021〕42 号）
2.《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的通知》（豫农文〔2025〕139 号）
3.《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机井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豫农文〔2025〕326 号）
4.《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豫财农水〔2025〕46 号）
5.《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田机井管护工作的通知》（宛政办明电〔2025〕28 号）
三、起草过程
起草期间，先后征求县财政局、发改委、供电公司及各乡镇（街道）意见，组织乡镇农办、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座谈研讨，广泛吸纳基层实践经验与合理建议，对文稿多轮修改完善，确保内容合法合规、贴合实际、便于执行。
四、制定的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十章四十二条，全面覆盖总则、管护范围与产权归属、管护标准、管护责任体系、源头管控与建设规范、日常管护与操作规范、经费保障与使用管理、监督考核与投诉响应、宣传培训、附则等关键环节，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与总体目标。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建设的农田灌溉机井（含提灌站）及其配套设施管护，其他投资主体机井参照执行。坚持建管并重、属地负责、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原则，构建权责清晰、保障有力、监管到位的管护体系，确保机井长期稳定运行。
（二）厘清管护范围与产权归属。明确机井井体、机房、水泵、管道、电力及计量配套设施等全部管护范围；界定政府投资机井归村集体所有、纳入 “三资” 管理，其他投资主体机井按经营期确定产权，县农业农村局统一监管。
（三）设定统一管护标准。对机电井、裸井、配电设施、提灌站等分类明确运行标准，要求设施完好、运行正常、安全规范、环境整洁，实现管护有标可依、有章可循。
（四）构建四级管护责任体系。落实县级负总责、乡镇监管、村集体或新型经营主体为实施主体的责任链条，全面推行 “一长两员”（井长、管护员、维修员）制度，明确井长为第一责任人，管护员、维修员持证上岗，压实各层级、各岗位管护职责。
（五）强化源头管控与建设规范。坚持先建管护机制、后建项目工程，规范设计、施工、验收、移交全流程，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与 “一井一档、一井一码” 数字化管理，严控废弃机井封填，从源头降低后期管护压力。
（六）规范日常管护与应急保障。建立县、乡、村三级常态化巡查制度，开展春季 “排查周”、冬季 “管护月” 集中整治；健全应急队伍、预案、演练、储备体系，关键农时节点 24 小时应急保障，确保不误农时。
（七）健全经费保障与使用管理。明确县乡财政、项目提取、电费附加、保险资金等多渠道筹资机制，规范资金使用范围、比例与公示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村集体 “三资” 账户管理，保障管护资金安全高效。
（八）完善监督考核与投诉响应。开通省、市、县、乡四级管护监督电话，建立受理 — 转办 — 处置 — 反馈闭环机制，实行举报奖励、年度评价、考核挂钩、一票否决等制度，强化社会监督与刚性约束，严厉打击破坏损毁设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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